
上海黄金交易所贵金属延期交易业务培训资讯咨询合作协议

甲方：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一、合作内容

1、乙方同意为甲方合作银行个人客户在上海黄金交易所进行个人贵金属延期交易业务提供业务培训、贵金属资讯、市场及价格分析等。

2、乙方保证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按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和甲方的交易规则认真的培训甲方合作银行个人客户。为甲方客户提供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及价格分析。

3、乙方同意对甲方合作银行个人客户，定期提供专业知识讲座。
4、甲方同意根据乙方给甲方客户提供的服务以及客户培训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并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该费用包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乙方应当缴纳的税款，除该费用之外，甲方对乙方不再负有任何其他支付义务。

二、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根据其开展的代理贵金属交易业务需求及业务发展，要求乙方定期或不定期的对甲方合作银行个人客户，提供相关专业知识讲座和培训。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修改培训内容等相关信息服务。

3、甲方有权定期或不定期的审核乙方资质以及培训、咨询等相关工作，对不符合要求的或发现误导、欺骗甲方合作银行个人客户的情况，甲方有权提出终止合作要求乙方赔偿，并保留对乙方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三、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根据甲方提出的业务需求，对甲方的个人客户提供个人贵金属延期交易业务的培训、贵金属资讯、市场及价格分析等。

2、乙方保证对甲方所提供研究报告及其他资讯，具有完整知识产权，并承担由于不具备完整知识产权的使用，所带来的各种法律纠纷及责任。

3、乙方在对甲方代理客户的讲座和培训中，应遵照上海黄金交易所及甲方有关贵金属业务方面的相关文件规定和要求执行，不得做出错误讲解和导向。

4、乙方有义务按照甲方提出的修改的要求，调整各类报告及培训的相关内容。

5、乙方应具有本协议要求的，相应的能力与资格。

四、保密条款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时，均有义务为对方业务及其它涉及内容进行保密。并保证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对外提供任何本协议涉及内容。本保密条款不因本协议终止而终止。

五、违约责任

1、若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的个人客户提供相关培训、贵金属资讯以及贵金属市场走势咨询等服务事项以及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甲方有权与乙方解除协议并收回客户的管理权。
2、若乙方向甲方的个人客户提供的相关培训、贵金属资讯以及贵金属市场走势咨询等服务事项遭到甲方合作银行个人客户的投诉或索赔，乙方将承担相关责任并赔偿甲方合作银行个人客户的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六、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协议期满后，经双方协商，可重新签署协议。如协议一方提出修改或终止协议，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方可修改或终止协议。本协议第二条第3款约定的情形除外。

七、争议解决

对于因本协议履行而发生的争执，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一致同意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其他

本协议一式两份，效力均等，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名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其他未尽事宜，可经双方协商，做补充协议。

甲方：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盖章）                              （盖章）

负责人 ：                               负责人：

（或授权代理人）                       （或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